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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辦學特色，提供師生教學實習

機會，鼓勵師生創業及協助產業創新，促進教職員工生實踐本校創新研發成果

商品化，依「科學技術基本法」、「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

理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特制訂本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 

(一) 衍生新創公司：係指本校教職員工生運用本校資源衍生以營利為目

的之新創公司，且本校得以技術入股等方式作價出資，而持有其股權或股份

者。 
(二) 研發成果：係指本校教職員工生以本校校務基金、或利用本校資

源、或參與本校受政府機關或公民營公司資助或委辦，進行研究發展所獲致之

智慧財產權、技術等無形資產。 
(三) 研發成果作價出資：係指以本校所有之研發成果以授權、讓與等方

式，獲得營利事業以股份或股權作為對價之行為。 
三、申請流程 
本校教職員工生欲使用本校研發成果而衍生新創公司，得單獨或組成團隊依本

實施要點辦理。衍生新創公司相關事宜由研究發展處統籌為權責單位，申請流

程如下： 
(一) 申請人提出衍生新創公司申請表。 
(二) 申請人就新創案件之相關專利、技術申請公告。 
(三) 申請人提供專業鑑價機構之技術鑑價報告。 
(四) 研發處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智財鑑價委員會設置要點」召開智財

鑑價委員會，參考技術鑑價報告，審議研發成果之價值。 
(五) 申請人及技術研發團隊成員填寫本校研發成果利益衝突及資訊揭露

表，進行利益揭露。 
(六) 研發處召開衍生新創公司審議委員會，以智財鑑價委員會建議之價

值為基礎，審議研發成果作價出資之條件及其他相關事宜。 



(七) 研發處通知申請人前揭條件及相關事宜。 
(八) 申請人成立衍生新創公司，並與本校簽訂研發成果作價出資契約。 
(九) 研發處追蹤衍生新創公司出資對價之移轉。 

四、衍生新創公司審議委員會 
(一)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七人，每次於申請人提出申請時，個別組成

之。由副校長為召集人、研發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依衍生新創公司技術性

質，指派或邀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三至五人擔任之。 
(二) 會議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之。經本委員

會決議後，應出具衍生新創公司同意書予申請人。 
(三) 委員會成員若為利益衝突迴避事件之當事人時，應迴避審議。 

五、研發成果出資之對價 
(一) 研發成果出資之對價得包括股份、股權及現金，其現金作為繳交本

校負擔補充保費之用。其出資之對價及分配比率由衍生新創公司審議委員會依

個案性質決議所簽訂之研發成果作價出資契約而定。 
(二) 研發成果出資之對價應扣除上繳資助機關後，依比率由學校及技術

研發團隊取得，無須分配給院系所及支援單位。 
(三) 衍生新創公司另須支付 5%現金，由學校代為繳納營業稅。 

六、董監席次 
本校持有股份之衍生新創公司，得依持股比例，被選任擔任該新創公司之董監

事。由本校指派專任教師(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執行董監事職務，並定期向

本校報告該公司的營運情況。 
七、借調與兼職 
經本校核准後，本校專任教師(含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得參與衍生新創公司之

經營，如有借調與兼職之情事，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及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相關回饋依本校專任教師兼

職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任職收取學術回饋金辦法收取學術回饋金。 
八、合約簽訂 
申請人取得衍生新創公司同意書後，應於六個月內成立新創公司，並與本校簽

訂研發成果作價出資契約。若公司未能於期間內成立，得申請延展 3 個月，以

一次為限。若逾期仍未成立新創公司，該同意書失其效力，申請人應重新申

請。 
九、輔導機制 
本校衍生新創公司得免費參加學校所規劃的創業相關課程、創業諮詢輔導，以

及智財相關諮詢協助，以降低創業風險。 
十、本校標章之使用 
衍生新創公司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等從事商業行為時，每案須

經本校核准並明訂使用方法及範圍，並提供此項授權衍生經濟利益之回饋，挹

注本校教學研究發展。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